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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Immunotech Biopharm Ltd
永泰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78）

合約安排的最新情況

茲提述永泰生物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29日的招股章程（「招
股章程」），內容有關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全球發售。除另有界定者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EAL®及6B11外，本集團產品的研發均根據合約安排透過永泰瑞科進行。有關
本集團與永泰瑞科及登記股東訂立的合約安排的背景詳情，載於招股章程「合
約安排」一節。合約安排訂明，於北京永泰根據中國法律獲允許持有永泰瑞科
的股權及經營有關業務時，北京永泰及永泰瑞科將終止該等安排。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提供最新資料，並宣佈當時適用於永泰瑞科的外資持股限
制經已放寬，北京永泰獲允許直接持有在中國涉足基因治療業務的永泰瑞科
的全部股權。因此，根據合約安排的條款，各方已訂立多項協議，以總代價人
民幣10萬元將登記股東持有的永泰瑞科全部股權轉讓予北京永泰，並解除合
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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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永泰瑞科的股權轉讓正在進行中，並預期將於2024年12月或相
近日子完成。於是次轉讓後，北京永泰將直接持有永泰瑞科的全部股權，與合
約安排有關的持續關連交易亦將因而終止。董事會認為，終止及解除合約安排
對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於本次事件後，本集團將
繼續保持對永泰瑞科的實際控制，並取得永泰瑞科產生的全部經濟利益。

承董事會命
永泰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譚錚

香港，2024年12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譚錚先生，執行董事王歈博士，非
執行董事陶然先生、王瑞華先生、楊帆先生及王東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王英典教授、吳智傑先生及彭素玖女士。


